
78

5. 外商投资办事流程

5.1 企业设立、变更流程

5.1.1 企业设立
 

 

 

 
 

 
 

 
    

   

市场监督管理局⸺窗口或网上企业
登记系统提交材料申请注册登记，
办理取得营业执照，开始营业

申请表、
营业执照副本、
批准文件等

申请书、
营业执照、
相关人员证件、
其他开户证明文件

商务部门
信息报告

公安部门
刻制公章

税务部门
申领发票 社保登记 外汇登记 开立账户

信
息
同
步

是否符合
外商投资
负面清单
规定

需要取得
相关许可证

不予办理
许可、企业
登记注册等
相关事项

不需要取得
相关许可证

是否

相关审批部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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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企业变更
 

 
 

 

企业事项变更 

  是否需要前置审批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商务部门信息报告 

办理审批手续 

是 

否 提交 

信息同步 

基础信息、投资信息、合并
分立、迁移、币种等变更 

 

外汇变更登记 

变更涉及其他事项 

完成变更 

生产经营地、财务负责人、
核算方式、办税人信息等变更 

  

名称变更 开户证明文件
变更 

税务信息变更 新刻公章 银行账户变更  

  是否涉及负面清单   是否符合负面
清单规定 

是 

否 

是 
办理变更登记 

审核 

不予办理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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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企业信息报告
 

通过系统报送
投资信息

 

设立
（新设/股权并购）

 

1. 企业登记系统（初始、变更、
     注销报告）；
2.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年度报告）。

 

 

初始报告  

1. 企业基本信息；
2. 投资者及实际控制人信息；
3. 并购交易基本信息（如涉及）；
4. 战略投资交易基本信息（如涉及）；
5. 其他信息。

 
 

 
 

 

变更报告  

1. 企业基本信息变更情况；
2. 投资者及实际控制人信息变更情况；
3. 战略投资交易基本信息（如涉及）；
4. 其他信息变更情况。

 

 
 

  

年度报告  

1. 企业基本信息；
2. 投资者及其实际控制人信息；
3. 企业经营和资产负债信息；
4. 企业获得相关行业许可信息
  （如经营范围涉及负面清单）；
5. 其他信息。

 
 

  
  

注销报告  

变更事项发生 

成立后
下一年度起 

注销时 
办理登记时提交

 

报送途径  
 

报告内容 
 

报告内容  
 

报告内容 
 

企业注销或转为内资企业的，办理注销
登记或者变更登记后视同已提交注销
报告，无需另行报送。 

 

 

 


